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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劃地區及其範圍： 

本重劃區隸屬本市岡山區，為都市計畫指定應以市地重劃方式

整體開發地區，範圍包括大智段部分土地，總面積約 58,960平

方公尺，範圍四至如下： 

東至：機關用地西側及通校路西側為界。 

 西至：農業區(不含農業區)。  

 南至：農業區(不含農業區)。  

 北至：巨輪路南側未開闢之 4米計畫道路(不包含道路)。 

二、法律依據： 

（一）平均地權條例第 56條及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14條。 

（二）都市計畫發布日期及文號： 

1.主要計畫:  

  103年 3月 24日高市府都發規字第 10301251201 號公告發布

實施「變更岡山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如附件 1。 

2.細部計畫: 

   99 年 5 月 7 日府建都字第 0990121777 號公告發布實施「擬

定岡山都市計畫(正氣新村、致遠村、大鵬九村等未改建眷村

土地)細部計畫案」，如附件 2。 

  （三）依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110 年 06 月 03 日高市環局綜字

第 11035095500號函查告，本重劃區免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如附件 3。 

   (四)依高雄市政府水利局 110 年 06 月 08 日高市水保字第

11034289700 號函查告，本重劃區免擬具水土保持計畫送核，

如附件 4。 

   (五)依高雄市政府農業局 110 年 05 月 26 日高市農植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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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31503400 號函查告，本重劃區無本市列管特定紀念樹木

及受保護樹木，如附件 5。 

   (六)依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110 年 05 月 28 日高市文資字第

11030976200 號函查告，非位屬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

聚落建築群、考古遺址、史蹟及文化景觀保存區範圍內，如

附件 6。 

   (七)本重劃區非屬地質敏感區，如附件 7。 

三、辦理重劃原因及預期效益： 

（一）都市計畫沿革： 

      1.本計畫區位屬岡山都市計畫，重劃範圍為原空軍「致遠村、

曉風村」眷村土地，自 63年 3 月 6日首次實施都市計畫

(「岡山擴大都市計畫案」)劃設為住宅區，惟未配置公共

設施用地。民國 92 年 1 月 20 日發布實施「變更岡山都

市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案」配合眷村遷移，增訂住宅區

附帶條件(變 28案)。該案附帶條件規定須另行擬定細部

計畫(含擬具具體公平合理之事業及財務計畫暨配置 30%

以上之兒童遊樂場、停車場、綠地、道路等之公共設施用

地，其中道路用地面積不得超過 15%)，並規定以整體開

發方式開發完成後始得發照建築。為依上開附帶條件擬

定細部計畫，99 年 5 月 7 日發布實施「擬定岡山都市計

畫(正氣新村、致遠村、大鵬九村等未改建眷村土地)細部

計畫案」。該計畫為兼顧開發彈性及計畫可行性，併考量

土地權屬情形，將開發方式訂為「自願捐贈(含興闢)」或

「市地重劃」。 

2.民國 103 年 3 月 24 日發布實施「變更岡山都市計畫(第

二次通盤檢討)案」，考量部分住宅區(面積 1.42公頃)現

況為空軍航空技術學院地裝訓練場所，故依該校列管土

地範圍變更為機關用地，並剔除於本整體開發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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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重劃區辦理原因: 

本區 63年 3 月 6 日發布實施「岡山擴大都市計畫案」時，

即劃定為住宅區。後為增進眷村改建後之環境品質，提供

更多公共設施服務，99 年另行擬定細部計畫、增加公共

設施用地，並規定以整體開發方式辦理，並非新增之住宅

區土地。早期由於房舍未進行改建，建物老舊、環境品質

低落，衛生條件不佳，不僅影響居住品質，並造成周圍地

區公共設施服務之負擔，為促進都市健全發展，提升當地

生活品質，國軍已先行拆除眷舍、搬遷及騰空。在財務平

衡的原則下，本府與軍方建立合作機制，以達成公共設施

增加，提升地區環境品質，促進眷村基地有效再利用並加

速岡山區整體發展建設。  

 

（三）公共設施取得與闢建數量及提供可建築用地面積： 

 

使用分區 面積(平方公尺) 

住宅區 41,286 

公共設

施用地 

道路 8,780 

公兒 8,894 

小計 17,674 

總計 58,960 

      備註:實際面積以重劃區範圍邊界分割後之實地測量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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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劃區土地使用現況圖:  

 

(五)重劃預期效益:  

    1.高雄縣市合併後，岡山區已逐漸成為北高雄發展重心，加

上鄰近橋頭科學園區設置、捷運南岡山站聯合開發招商有

成及行政院規劃南部半導體材料「S」廊帶，住宅用地需求

大為增加，透過辦理市地重劃，可取得開闢約 1.77 公頃

之公(兒)、道路等公設，提升周遭生活機能便利性，另提

供約 4.13 公頃的住宅用地，預期可延伸岡山住宅社區，

發展建構完整生活圈及提高土地利用效益。 

    2.重劃完成後，地方公共設施完善並利於土地合理有效運用，

改善社區衛生條件，提升人民生活居住品質，健全地方建

設發展，並建構完整、優美與舒適之生活圈。 

 

四、重劃區公、私有土地總面積及土地所有權人數 

(一) 本重劃區公、私有土地總面積及土地所有權人數如下表 

 

項目 土地所有權人人數 面積（平方公尺） 

公有 1 58,960 

總計 1 58,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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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 管理機關為國防部政治作戰局與國防部軍備局。 

2. 實際面積以重劃區範圍邊界分割後之實地測量面積為準。 

             

 

   (二)本重劃區公有土地產權及使用情形如下，公有土地分布示意

圖 (附件 8) 

序號 所有權 管理機關 
筆

數 

面積

(㎡) 

目前使用情形 

(簡要說明) 

1 中華民國 
國防部政治

作戰局 
28 57,820 

原為國軍眷村用地，

眷舍建築已拆遷，土

地多閒置或低度利

用，現況大多為樹

木、雜草地等。 

2 中華民國 軍備局 4 1,140 地上有建築物。 

小計 32 58,960  

   備註：實際面積以重劃區範圍邊界分割後之實地測量面積為準。 

 

五、土地所有權人同意重劃情形 

  (一)本重劃區土地所有權人平均重劃負擔比率為 37.45％，未超

過 45％，無須按平均地權條例第 60 條第 3 項規定徵得區內

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及其所有土地面積過半數之同意。 

  (二)座談會辦理情形： 

本重劃區於 110 年 5 月 25 日假高雄市政府地政局第一會議

室召開土地所有權人座談會，計有 1 位土地所有權人到場。

本府向土地所有權人說明本重劃意旨及計畫，國防部政治作

戰局請本局儘速辦理市地重劃俾利地方發展。軍備局提問，

管有 4 筆土地需待國防部同意後才能參與市地重劃，另大智

段 21-1 及 22-1 地號土地上有建築物還要向空軍航空技術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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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再確認是否有使用之需求。經本局綜合答覆:（一）本重劃

區係都市計畫規定整體開發區並以市地重劃方式辦理。（二）

本重劃區係依據平均地權條例 56 條規定辦理市地重劃，無需

徵得土地所有權人同意，另外區內地上物需符合兩要件才要

拆除，即妨礙工程施工或土地分配，是否保留需依上述兩條

件來做認定。是日會議進行尚為順利平和，檢附座談會會議

紀錄，如附件 9。 

六、重劃地區原公有道路、溝渠、河川及未登記地土地面積 

本重劃區內無重劃前原公有道路、溝渠、河川及未登記等土地。 

七、土地總面積 

本重劃區公有土地面積共計約 58,960 平方公尺，無私有土地，

重劃區總面積約 58,960平方公尺，實際面積以重劃區範圍邊界

分割後之實地測量面積為準。 

 

八、預估公共設施用地負擔： 

（一）列入共同負擔之公共設施用地及面積計有：公兒 8,894平方

公尺及道路 8,780平方公尺，合計約 17,674平方公尺。 

 (二) 土地所有權人負擔公共設施用地面積: 

＝共同負擔之公共設施用地及面積－抵充之原公有道路、

溝渠、河川及未登記地等土地面積。 

＝17,674-0 

 

（三）公共設施用地平均負擔比率：  

 

%100
積渠、河川及未登記地面重劃前原公有道路、溝

積渠、河川及未登記地面重劃前原公有道路、溝


−

−

重劃區總面積

積公共設施用地負擔總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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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74−0

58,960−0
x100%＝29.98% 

 

九、預估費用負擔 

(一) 本重劃區工程費用、重劃費用及貸款利息金額如下表： 

 

項 目 金額（萬元） 備 註 

工     

程     

費 

1.道路工程 1,958  

2.雨水下水道工程 5,777 
含出流管制計畫所需之計畫書編撰、審

查、工程規劃設計及施工費用等 

3.污水下水道工程 914  

4.路燈工程 382  

5.號誌工程 348 
道路標線、標誌、號誌管制設施及設備

等交通設施之施設費用。 

6.公園工程 2,239  

7.整地工程 917  

8.管線配合工程 3,126 
電信、自來水及天然氣等 3項配合工程、

電信管線配合款及寬頻管道電信工程。 

9.地上物拆遷工程 243  

10.規劃設計監造費 1,083  

11.工程管理費 225  

12.空氣污染防制費 125  

小  計（1） 17,337 
 

重
劃
費
用 

1.地上物拆遷補償費 2,041 
包含建築物改良物補償費、搬遷補償費、

樹木補償費等。 

2.重劃業務費 238 
地籍整理費及辦理本重劃區必要之業務

費。 

小  計（2） 2,279 
 

貸 款 利 息（3） 214 

貸款期間 34個月，參照本府 110年各機

關貸款公開競標利率 0.63％估算，並依

預計支出年期及金額，分年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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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金額（萬元） 備 註 

合  計（1+2+3） 19,830 

 

（二）費用負擔平均負擔比率： 

 =
173,370,000+22,790,000+2,140,000

45,000x58,960
𝑥100% 

 =7.47%
 

(二) 本重劃區無重劃前已取得之共同負擔公共設施用地。 

(三) 本重劃區貸款利率係依據本府 110 年度各機關貸款公開競

價利率 0.63%估算，貸款期限 34 個月。 

(四) 本重劃區預估重劃後平均地價每平方公尺 45,000元，係參

考內政部不動產交易實價查詢服務網本重劃區鄰近土地交

易價格(附件 10)。 

 

十、土地所有權人平均重劃負擔比率概計： 

重劃總平均負擔比率＝公共設施用地平均負擔比率＋費用平均

負擔比率 

29.98% + 7.47% = 37.45% 

十一、重劃區內原有合法建物或既成社區負擔減輕之原則： 

      本重劃區無原有合法建物或既成社區重劃後辦理原位置分

配， 故無需訂定減輕負擔原則。 

 

 

( )
%100

積渠、河川及未登記地面重劃前原公有道路、溝重劃區總面積


−

++

重劃後平均地價

貸款利息總額重劃費用總額工程費用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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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財務計畫： 

  （一）重劃負擔總費用:新台幣 198,300,000元。 

  （二）財源籌措方式：向銀行貸款支應。 

  （三）償還計畫：由土地所有權人折價抵付重劃負擔之抵費地出

售款或繳納差額地價償還。 

   (四) 現金流量分析: 

        依據本重劃區作業辦理預定進度、重劃負擔總費用及各項

收入，預估本重劃區各年度現金流量，詳如下表。 
項目 合計(萬元) 110年 111年 112年 113年 

重劃負擔總費用 

工程費 17337 3083 3845 4550 5859 

重劃費用(註 1) 2279 1505 530 61 183 

小計 19616 4588 4375 4611 6042 

貸款利息 214 82 69 44 19 

合計 19830 4670 4444 4655 6061 

收入 

收取差額地價 

或出售抵費地

價款 

19831       19831 

小計 19831         

當期淨值   1 (4670) (4444) (4655) 13770 

  

   (五)本重劃區預估取得抵費地面積 4406.67 平方公尺，重劃後預

估地價每平方公尺 45,000元，經試算後預估土地處分收入約

19,831萬元，扣除重劃負擔總費用 19,830萬元，財務尚屬可

行。 

十三、預定重劃工作進度表：自民國 110年 2月至 113年 10月止 

 

高雄市第 102期市地重劃區預定工作進度表 

工作項目 預定工作進度 

一、選定重劃地區 自 110年 02月至 110年 03月 

二、舉行土地所有權人座談會 自 110年 04月至 110年 05月 

三、研訂市地重劃計畫書報核 自 110年 06月至 110年 08月 

四、公告重劃計畫書 自 110年 09月至 110年 10月 

五、舉行土地所有權人說明會及處理反對 自 110年 10月至 110年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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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 

六、公告禁止土地移轉及禁、限建等事項 自 111年 01月至 112年 06月 

七、現況調查及測量 自 110年 10月至 113年 10月 

八、工程規劃設計及發包 自 110年 06月至 111年 08月 

九、查定重劃前後地價 自 111年 04月至 111年 10月 

十、查估及公告、通知發放土地改良物或

墳墓拆遷補償費 
自 110年 10月至 112年 12月 

十一、工程施工 自 111年 09月至 113年 03月 

十二、土地分配設計及計算負擔 自 111年 11月至 112年 05月 

十三、分配草案說明會 自 112年 06月至 112年 07月 

十四、分配結果公告及異議處理 自 112年 08月至 112年 12月 

十五、地籍整理及權利變更登記 自 113年 03月至 113年 04月 

十六、交接及清償 自 113年 05月至 113年 06月 

十七、財務結算 自 113年 07月至 113年 08月 

十八、成果報告 自 113年 09月至 113年 10月 

 

十四、重劃區範圍都市計畫地籍套繪圖:詳附件 11 


